                花蓮港加強來港船舶防範SARS因應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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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船舶正常裝卸作業





病患立即由檢疫單位協請醫院或港務消防隊救護車送醫隔離，該船立即停止作業並採取隔離措施或移泊至錨地實施檢疫措施。俟檢疫單位免除隔離後再准作業。





船舶抵港暫於檢疫錨地錨泊，由檢疫單位實施隔離檢疫並通報海巡及港警監控管制，由檢疫單位免除隔離後再准進港裝卸





進港後檢疫人員登輪實施耳溫量測及填報防治調查表等檢疫相關措施確認有無疑似SARS症狀








正常進港作業，全船人員量測耳溫�，如有超過37.5度者，即通報檢疫單位依檢疫作業規定處理並確認有無疑似SARS症狀


                                      





國際航線船舶到港前提送無線電檢疫及海事衛生聲明書等確認有無疑似SARS症狀；國內航線船舶如發現亦應通報症狀





到港前提送無線電檢疫及海事衛生聲明書等確認有無疑似SARS症狀





來港船舶是否來自感染集中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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